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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推进】
副市长陈志强调研白塘湖片区项目建设

8月14日，副市长陈志强带领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调研白塘湖片区项目建设。涵江区委书记陈万东、副书记陈凤珠一同参加。

陈志强一行从白塘镇镇江安置房楼顶实地俯瞰白塘湖片区项目建设情况，肯定了正在加快推进的显湖露水、扩湖靓景等工程，随后又召开现场办公会协调解决建设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陈志强指出，涵江区大手笔规划白塘湖片区，通过做“减法”推进“显湖露水”“扩湖靓景”等工程，做美白塘湖生态绿心。陈志强要求，要倒排时间节点，尽快完成白塘湖片区总体规划编制；要以政府为主导开展洋尾村改造提升工作，全面修复保护古民居古建筑；要对接全域旅游开发，加快推进白塘湖公园改造和环湖绿道工程，将白塘湖绿道与城涵河道景观工程有机串联，增进民生福祉打造“城市会客厅”，为全市绿心建设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市公布河道清障专项行动回头看考评结果

8月15日，我市公布河道清障专项行动回头看考评结果。本次考评结果作为市河长办对各县（区、管委会）2017年度落实“河长制”工作成效数据采集依据之一，权数0.5分。

经量化考评，全市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排名为：北岸管委会、仙游县、涵江区、湄洲岛管委会、秀屿区、荔城区、城厢区；市对县绩效考评得分为，北岸管委会0.5分、仙游县0.3分、涵江区0.2分、其它县（区、管委会）不得分。

本次全市共考评县、镇级42条303.86公里示范河道和市级3条218公里河道的水面及沿岸垃圾、阻洪围堰、渔网等清理情况。

我市出台《木兰溪流域生态补偿办法》

8月16日，莆田市人民政府出台《木兰溪流域生态补偿办法》，　　　　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大木兰溪流域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力度，推进美丽莆田建设。

该办法明确，流域生态补偿资金，主要从木兰溪流域下游地区（以木兰陂为界）的荔城区、城厢区、涵江区、秀屿区筹集，市级财政配套投入，并积极争取中央、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筹集资金用于补助木兰溪流域上游地区仙游县、城厢区的水资源保护、城乡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乡镇（农村）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日常运维（含委托第三方统一管理运维）、畜禽养殖业污染整治、重点小流域整治、企业环保搬迁改造、节水工程、生态修复、造林防护等本级组织实施的水资源保护建设项目。

该办法明确，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按照水质和流域面积（扣除《莆田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实施意见》（莆政综〔2015〕77号）中已补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面积）因素，统筹分配至流域上游范围内的仙游县和城厢区，并设置生态补偿系数，其中仙游县1，城厢区0.3。木兰溪上游地区县（区）分配系数为该县（区）流域面积与断面水质考核系数、生态补偿系数乘积占上游全流域的比例，县（区）分配资金由该县（区）分配系数与木兰溪流域生态补偿资金乘积确定。

同时，该办法要求市财政局、发改委会同市环保、水利等部门定期监督检查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情况，市审计局定期审计流域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情况。
【部门在联动】


　　　　我市加快木兰溪防洪生态景观工程建设

　　　　

木兰溪防洪生态景观工程，总投资约8亿元。一是水安全。截至目前，该工程建成25公里堤线，完成年度投资1.2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08％。C6标左右岸水利挡墙完成贴面340米、浇筑600米、切滩2.5万立方米、堤身填筑22000立方、围堰800米；C7标完成基础、堤身模板安装与砼浇筑和青史红印广场挡墙基础开挖。二是水生态。累计完成流域水系绿化面积73.5公顷，沿溪建成绿道、钓鱼台、亭台、停车场、漫滩、亲水平台、鹅卵石小道等项目，供群众娱乐、休闲、健身。三是水景观。C6标景观工程完成栈道主体350米、栈道框架柱浇筑250米、景观挡墙砌筑548米、景观铺装3850平方，因地制宜设置景观石、雕塑等小品，建设瑞溪公园等，布设兰溪沿岸主要标志性建筑物、跨溪大桥等艺术夜景，打造沿溪水生态景观示范带。四是水文化。保护修复古陂、古桥、古树等，将仙游古代杰出代表人物、仙游民族风情、仙游春秋、仙游名人诗词和仙游十二景融入生态绿化景观，并打造廉政文化公园、法治公园等，提升地域水文化品位。

　　　　

【县区在行动】
涵江区：望江河宫下路段河岸园林景观带提升工程全面竣工，为市民提供绿色生态休闲廊道。

秀屿区：8月16日，区长、河长蔡晃实地调研河长制工作，区领导、副河长林金注、林震贤一同参加。蔡晃要求，要尽快出台河长制系列工作制度，落实河长职责，发挥河长办的作用，维护河流健康生命；要集中力量，加快推进湖库连通工程，加大河道整治力度，提高城区排洪能力，减少内涝发生；要加强黑臭水体治理，推进截污工程，全面提升城乡水环境质量。　　

【乡镇在推动】　　　　　

东庄镇：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一是河长挂帅。河长牵头，严格落实“谁分管、谁负责”的管理工作责任制，明确河道专管员职责和管护目标要求，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二是清淤整治工作。持续开展区、镇、村级14条67.35公里河道清淤整治工作，全面改善辖区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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